
附件3
湖滨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收缴流程

一、组织代收。社保经办人员在收到缴费人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款后要据实开具收据，如实、准确填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社保费缴费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并及时将征缴的费款存入乡（街道）指定账户，缴款单复印件上交各乡（街道）劳动保障所。

二、数据审核。年度征缴工作结束后，各乡（街道）对社保经办人员上报《明细表》的准确性进行审核，并形成《明细表》（电子版）上报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进行审核。

三、数据整理。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将审核后的《明细表》（电子版）反馈给各乡（街道），并出具相关证明。各乡（街道）根据反馈结果将征收费款划入地税税款专户（户名：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地方税务局、账号：255913248429、开户行：中国银行崤山路支行），并以村（社区）为单位整理成《地税部门社保费缴费登记统计表》电子版，连同银行进账单一并报送地税纳服分局（须备注说明进账单包含行政村的已征缴人数及总金额）。

四、汇缴开票。地税纳服分局以乡（街道）为单位将缴费信息生成模板导入金三系统，开具税收完税证明，并将社保费及时划入国库。地税纳服分局需在税收完税证明上备注征收费款所属的村（社区），并将其反馈给村（社区）作为向缴费人进行公示的依据。
五、信息回传。养老保险费款征缴入库后，区地税局将由金三系统导出的居民“两险”缴费明细及时传递给区人社局作为记账依据，确保缴费人依法享受保障。

六、缴费公示。地税纳服分局将导入金三系统成功的缴费登记统计表（纸质版）统一加盖受理章后，连同导入不成功的数据信息，分别反馈给各乡（街道）和村（社区）社保经办人员。区财政局、各乡（街道）以地税部门反馈的缴费登记统计表（纸质版），作为考核社保经办人员工作成效的依据之一，对社保经办人员进行考核、监督、管理。社保经办人员在年度“两险”征缴工作结束后，要将地税纳服分局反馈的缴费登记统计表（纸质版）、税收完税证明以及核对一致的银行进账单（复印件），及时向本村（社区）缴费人进行公示，接受缴费人监督。

